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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1） 部门职能简介
四川省龙日种畜场的前身为四川省龙日农场，于1954年5月成立，由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主管；1971年更名为龙日军马场，移交成都军区后勤部主管；1975年移交四川省畜牧局主管，更名为四川省龙日种畜场；2014年四川省畜牧食品局与四川省农业厅进行机构整合，撤销四川省畜牧食品局，主管部门变更为四川省农业厅；2016年12月，四川省龙日种畜场由四川省农业厅整体移交阿坝州人民政府管理，并将科研与社会管理职能分离，由红原人民政府负责社会管理职能。 
按照阿编发〔2017〕8号文件规定，四川省龙日种畜场主要职能是承担高原牧区畜牧遗传资源保护和研究，保存麦洼牦牛、西藏羊、河曲马等珍稀遗传资源；承担牦牛、西藏羊、河曲马品种选育、良种扩繁与改良利用，为川西北牧区提供优良种畜；承担优良种畜引进、推广及牦牛、西藏羊、河曲马的科学养殖示范；承担草原植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及草地生态环境动态监测等研究；负责为川西北牧区草地畜牧业的科研、教学、新技术示范提供平台；指导牧民和科技人员开展高原畜牧业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的培训，推动阿坝州及川西北牧区现代畜牧业发展。
（二）2022年重点工作
1、提高政治觉悟，强化廉洁自律
一是持续抓好党性教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学习教育作为终身课题，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加强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法治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引导全场职工把学习抓在日常、严在经常，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组建一支高素质、强业务的党员干部队伍。二是不断创新学习方式。通过多种形式的廉洁主题活动，以观看警示教育片、现场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形式，教育和引导党员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廉洁意识，增强纪律观念和法制观念，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把反腐败工作一步步引向深入。常态化开展意见征求和廉政谈话活动，努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廉政意识。
2、夯实业务基础，提升科研实力
一是持续对外合作。立足于“一场两基地多工作站”的发展规划，加大与各大高校、科研所的合作，加深共建意识，创新合作机制，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依靠人才和技术优势，依托我场优质牲畜、草场资源，积极开展遗传资源保护、品种选育、杂交改良等研究。二是加大人才培养。不断拓宽人才交流的渠道，鼓励专业技术人员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助推干部成长，培养复合型人才。多渠道进行高素质人才，夯实科研发展人才基础，全面提升我场综合科研实力。
3、围绕主业主责，推动畜牧工作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畜牧科学研究。加大科研项目的准备和项目申请落实工作，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发挥都江堰综合科研基地实验中心设施设备作用，提升专业技术人员专业素养，补齐技术短板，着手准备实验室独立项目。二是加强遗产资源保护。规范做好日常的测定、防预驱虫、选育推广等工作。同时也要加强草原生态的保护和研究，持续推进草种基地建设。继续开展川西北地区人工种草，建成集草种、推广为一体的示范基地。三是加强技术示范推广培训。结合“科技下乡”项目，进行实用技术培训，科研成果转化推广，继续生产、推广牦牛冻精。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属一级预算单位，我单位属一级预算单位，无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3、 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310.22万元，上年结转0万元；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9.41万元，卫生健康支出34.67万元，农林水支出1002.9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93.24万元。单位2022年收支总预算1310.22万元,　比2021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04.22万元，主要原因:单位职工增加，费用增加。
（1） 收入预算情况
单位2022年收入预算1310.2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310.22万元，占100%。
（2） 支出预算情况
单位2022年支出预算1310.2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1111.85万元，占84.86%；项目支出198.37万元，占15.14%。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单位2022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1310.22万元,比2021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04.22万元，主要原因:单位职工增加，费用增加。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1310.22万元，占比100%。
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9.41万元，占比13.69%；卫生健康支出34.67万元，占比2.65%；农林水支出1002.90万元，占比76.54%；住房保障支出93.24万元，占比7.12%。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单位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310.22万元，比2021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104.22万元，主要原因:单位职工增加，费用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79.41万元，占比13.69%；卫生健康支出34.67万元，占比2.65%；农林水支出1002.90万元，占比76.54%；住房保障支出93.24万元，占比7.12%。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农林水（类）农业（款）事业运行（项）2022年预算数为794.17万元，主要用于 :在职职工工资支出，单位事务公务运行支出，办公设备更新等。 
2．农林水（类）农业（款）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项）2022年预算数为198.37万元，主要用于；科研项目支出，原种场运行等。 
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2年预算数为93.24万元，主要用于 :单位职工住房公积金缴纳。　 
4．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2年预算数为34.67万元，主要用于 :单位职工医保缴纳。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事业单位离退休（项）2022年预算数为10.36万元，主要用于 :单位退休职工管理和体检补助。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2年预算数为128.15万元，主要用于 :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2022年预算数为51.26万元，主要用于 :单位职工职业年金缴纳。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单位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1111.8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953.49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其他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158.3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劳务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交通工具运行维护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部门（单位）2022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24.1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2.52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1.60万元。
（一）一直无因公出国（境）经费，主要原因是：无发生。 
（二）2022年公务接待费2.52万元。较2021年预算经费2万元增加0.52，主要原因是：单位对外合作增加。
　（三）2022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1.6万元。较2021年预算经费21.6万元持平，主要原因本着厉行节约的原则，虽然对外合作增加，但是使用单位车辆次数不增加。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单位一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九、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单位一直无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2年单位安排政府采购预算金额为62.33万元，其中原种场运行管理项目政府采购为47.33万元，主要是牲畜医药品及实验耗材，都江堰综合科研基地实验室运行管理项目政府采购为15.00万元，主要是采购空调机。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我单位固定资产4980.54万元，均在正常使用。 
[bookmark: _GoBack]（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年单位通用项目和专用项目均按要求实行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1310.22万元。
十、名称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由财政拨款形成的部门收入。按现行管理制度，部门预算中反映的财政拨款仅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所属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主要是所属行政事业单位按规定动用的售房收入、存款利息收入等。
　　（五）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指所属事业单位在预计用当年的“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其他收入”不足以安排当年支出的情况下，使用以前年度积累的事业基金弥补本年度收支缺口的资金。
　　（六）上年结转：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至本年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和以前年度已完成项目剩余资金经批准用于新用途使用的资金。

